
附件 4

邢台市青年见习人员承诺书

作为要参加的青年见习人员，本人做出如下承诺：

1、本人自愿参加见习，填报内容和提供的证件资料真

实有效。

2、本人不能注册营业执照、不能在企业担任任何职务

(如企业法人、执行董事、董事、经理、监事等) 。

3、本人不能缴纳各类社会保险（含单位缴纳的各类保

险）。

4、本人不能是在校生并且第一次参加青年就业见习。

5、见习人员上岗后，应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监管

部门会不定期地对所有就业见习人员在岗情况和承诺情况

进行回访核查。一旦发现涉嫌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，将依相

关文件规定严肃处理，本人有义务退还享受的见习补贴。

上述内容我已充分了解，如有报名不实及见习违规行为，

我愿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